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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助 土 族 自 治 县 财 政 局

国家税务总局互助土族自治县税务局

互助土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互财政〔2023〕325 号

关于印发《互助县开展 2023 年代理记账行业
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代理记账公司：

根据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东市财政局 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开展 2023 年青海省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东财会字〔2023〕490 号文件）要求，为深入开展

2023 年互助县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经与

县税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研究，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加强代理记账行业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会计服务市场秩

序，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文件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组织领导，推进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实施，从财政局、

县税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抽调人员成立如下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

组 长：乔福贵 县财政局副局长

成 员：王寅善 县财政局财监股会计

麻长勇 县财政局综合股会计

顾生玉 县税务局税源管理股 二级主办

康财娃 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员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财监

股，由王寅善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统筹协调，

汇总上报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报告，顾生玉同志负责向税务部门报

送整治工作情况报告。

三、整治重点

（一）“无证经营”行为。整治已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取得

营业执照、但未取得财政部门许可的代理记账机构开展代理记账

业务的行为，督促相关代理记账机构及时整改，对未按规定完成

整改的代理记账机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二）“虚假承诺”行为。整治以告知承诺方式取得代理记

账资格的代理记账机构的虚假承诺行为，督促在资格申请时不符

合承诺内容，或在执证经营期间未持续符合承诺内容的代理记账

机构及时进行整改，对未按规定完成整改的代理记账机构依法依



规进行处理。

（三）“违规税务代理”行为。整治代理记账机构违反法律

法规从事税务代理业务的行为，重点为未按规定向税务部门报送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基本信息的行为，督促相关代理记账机构及时

整改，对未按规定完成整改的代理记账机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四、工作安排

（一）开展自查。依据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提供的代理记账机构名单通知代理记账机构对照《代理记账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98 号）进行自查，并向县财政局提交自

查报告，此项工作 8 月 10 日前完成。

（二）组织检查。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开展专项检查，此项工

作 8 月 31 日前完成。

（三）处理处罚。

1.整治“无证经营”行为。县财政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无照无证经营查

处办法》（国务院令第 684 号）、《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第 98 号）等有关规定依法采取措施，对无证经营代理记账机构

予以制止，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此项工作 9 月

25 日前完成。

2.整治“虚假承诺”行为。依据《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

政部令第 98 号）等有关规定对在资格申请时不符合承诺内容，

或在执证经营期间未持续符合承诺内容的代理记账机构，责令其



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改正的，撤销其代理记账资格，并对代理记

账机构及其负责人、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及其从业人员给予

警告，根据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并向社会公示。此项工作 9

月 25 日前完成。

3.整治“违规税务代理”行为。县税务部门，依据《涉税专

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13 号发布，

2019 年第 43 号修改）等有关规定对从事涉税专业服务未报送基

本信息或报送信息不实的代理记账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或予以

约谈；逾期不改正的，降低其信用等级或纳入信用记录，暂停所

代理的涉税业务；情节严重的，按规定予以处理。此项工作 9 月

25 日前完成。

（四）工作报告。县财政部门于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汇总

形成代理记账机构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报告上报市财政局。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高度重视专项整治工

作。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批示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严肃财经纪律决策部署等高度，结合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加强组

织领导，明确工作要点，细化工作方案，精心组织专项整治工作。

要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统一部署及工作要求，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化业务指导，切实

解决难点疑点问题，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各项工作。




